
 

一 頁 式 網 頁 設 計 合 約 書 

 

立合約書人                         （以下簡稱甲方）與         （以下簡稱乙方） 

事由：甲方委託乙方設計製作                   網站﹝以下稱本案），雙方議定遵循之條款如後。 

 

第一條： 服務內容與注意事項 

◎本案使用需要適用於 Google Chrome 瀏覽器，或合約完成時的新版本。 

◎甲方需自行準備並提供相關相片檔與文字檔案，乙方得協助甲方彙整資料資料。 

◎甲方需先擬定網站主要經營項目，以利乙方提供相關資料供甲方參考。 

◎乙方將設計完成網頁置放於中華電信主機內使用，並由乙方代甲方申請含網域名稱一年(以合約簽

定日計內代含申請本案網域名+.com.tw （1000 元整一年使用）  。 

◎乙方應於甲方交付尾款時，交付「網站進入維護名稱密碼」，以利甲方後續維護工作。雙方得視需

求另簽署網站維護合約。◎乙方於網站交付後，於 30 天內可免費提供二次小修改網站資料，但因乙

方之問題(例打錯字等)，在甲方未修改過該原始網頁下，乙方提供一年免費之修改。 

 

第二條：網頁作業時間表 

◎甲方交付完整相關資料後，乙方需於五  個工作天內完成首頁與內容頁圖稿並送交甲方審核，乙方於

此期間內應配合甲方意見為必要之修改。 

◎如雙方另有議定時間表應以最後雙方議定時間表為主。 

◎乙方完成本案後應向甲方解說本案之操作與使用。 

◎甲方每次審核圖稿時間，須自收到稿件通知後起三個工作天以內確定稿件內容並通知乙方；乙方於

收到審稿修改通知後需於三個工作天內交付甲方再次審稿。 

◎雙方議定，乙方如未按規定完成本案，則甲方有權，以一日扣除其網站設計經費百分之一為罰金，

並累計直到交出作品為止。 

 

第三條：委製費用 

◎雙方議定本案設計經費總計新臺幣__   __(未稅)元整［__   __(含稅)］。 

◎申請本案網域名+.com.tw 總計新臺幣__   __(未稅)元整［__   __(含稅)］。 

◎甲方須於簽約同時支付新臺幣__   __(未稅)元整之訂金，以即期支票或現金支付。乙方完成本

案後，甲方需支付新臺幣__   __(未稅)元之尾款，以現金或票期一個月內之支票支付。 

◎隔年續約空間費用總計新臺幣__   __(未稅)元整［__   __(含稅)］。 

◎隔年續約網址費用總計新臺幣__   __(未稅)元整［__   __(含稅)］。 

◎含 5G 空間及 40G 流量。 

◎甲方若有延遲付款之情形，則每延一日需加付新台幣百分之一為罰金，並累計直到付清款項為止。 

◎訂金將視為本案設計經費之一部，亦即本案設計經費為訂金與委款之總和。 

◎甲方違約時，訂金將視為違約金之一部，乙方違約時，應給付雙倍訂金於甲方。 

 



第四條：智慧財產 

◎本案相關之著作為乙方所有，租賃甲方於業務範圍內運用。 

◎甲方應擔保依本約所提供之相關資料均無侵犯他人之著作權或其它權益之情事。 

◎乙方設計之著作成品有侵犯他人著作權情事發生，乙方願負一切法律責任；甲方明知或可得而知或

發生侵害爭議之廣告內容係依甲方之指示完成者，不在此限。 

◎本案非經乙方之修改衍生者，所有權屬於甲方。 

第五條：如作業中有大幅修正或追加設計時，交件時間得由雙方另行議定，並另行追加設計費用。 

第六條：雙方如有爭議，願請中華民國仲裁協會申請仲裁。 

第七條：本合約書以中華民國為準據法，若因本合約書涉訟，甲乙雙方同意以台灣高雄地方法院為第

一審管轄法院。 

第八條：本合約書正本壹式貳份，甲乙雙方各執存壹份為憑。 

 

 

立合約書人 

 

甲 方：                             （簽章） 

統一編號(身份證字號)： 

負責人：  

電 話：  

地 址：  

 

乙 方：                             （簽章） 

統一編號(身份證字號)： 

負責人： 

電 話：  

地 址： 

 

 

 

中華民國 __       年       月       日 擬定，並於合約簽署日生效之 

 


